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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已经过户
尾款却迟迟不付

去年5月初，朱先生将自己位于椒江

区景隆公馆的一套商品房挂在网上卖。后

来朱先生接到了中介的电话，对方称帮他

找到了合适的买家彭某。这家中介，就是

21世纪不动产景隆公馆店。朱先生想，21

世纪不动产名气还是蛮大的，应该靠谱，就

通过中介跟买家彭某约定当晚在中介商铺

里谈相关细节。

在店员的营销下，很快买卖双方就达

成了协议并签订了二手房买卖合同，彭某

答应先给付30%的首付款共计121万元给

朱先生，尾款282万元先打欠条，约定朱先

生收到首付款后先办理过户，彭某向银行

办理房贷，等银行批下贷款再结清尾款。

5月10日，彭某将首付款转账给朱先

生后，就催着朱先生抓紧办理过户手续，以

便尽早向银行贷款。过了两天，朱先生便

跟彭某办理了过户手续。之后，朱先生等

了一个半月，房子的尾款都没到账，朱先

生有些不放心，向中介和彭某催讨，结果

对方一直称房贷还没能批下来。又过了

几天，彭某告诉朱先生，贷款批不下来，所

以他要跟别人借钱先垫付尾款，希望可以

拖延几日。

只收到了首付款，房子却已经在他人

名下，尾款又迟迟不到，朱先生越发觉得事

情不对劲，连忙找到中介想解决此事。结

果，有店员告诉他，彭某跟这家中介有关

系，是股东之一，而且彭某和公司台州地区

股东陈某一直用这种方式买卖房屋。朱先

生这时惊觉，自己上当了。

负债几千万
为保面子出手阔绰

陈某，39岁，一直在台州从事房地产

工作，是人们俗称的“炒房团”成员之一。

到2015年，陈某名下已经有好几套房子，

只不过都是借高利贷买来的。2015年底，

陈某亏空三四百万元的外债无法偿还，决

定另谋生计。

他看到二手房的行情不错，便动了倒

卖二手房的脑筋，做起了“二手房中介”。

于是，陈某和他人合伙在景元小区南大门

开了一家房屋中介所，为提高知名度，他们

直接将店铺挂名为“21世纪不动产”。没

过多久，这家冒名的店铺就被人举报。21

世纪不动产总部找到陈某协商，最终以加

盟形式让陈某正规使用21世纪不动产的

招牌，而且还是21世纪不动产台州地区的

总代理。

虽然招牌正规了，但此时的陈某仍负

债累累，连加盟费都是借来的。没有本钱，

陈某就拉朋友加盟，自己参股，一共开了六

七家店。开店的支出非常大，装修、房租水

电、员工的工资等每天都需要支出，加上都

是新员工，没什么业绩，陈某的店开一家亏

一家。赚不到钱，陈某只好不断向社会上

借，并承诺3、4分利（每个月3%－4%），从

认识的人借到不认识的人，来借钱的人再

介绍他人，美其名曰“投资”。

除了正常的二手房买卖，陈某还开始

做“低首付中介”，既可以赚到中介费，还能

赚到“低首付”的手续费。陈某事后交代，

到2017年年底，他已经负债五六千万，但

为了在人前维持体面，他仍出手阔绰。

“循环买房”的“无本”生意

彭某是陈某小姨子的男朋友。2018

年4月底的一天，陈某和彭某吃饭时，聊起

自己“炒房”生意前景不错。彭某说自己没

有本钱，陈某说这不是问题，他有门路。

陈某告诉彭某，他有门路向社会上借

钱付首付款，只要能够与卖方人签订二手

房买卖合同，通过社会借贷获得流动资

金来支付30%的买房首付款，将房屋过

户到自己或者安排的代持人名下，然后

再将买到的房子拿到个人、银行或民间

融资中心抵押借贷，等贷款到手后，离尾

款支付还有一定的时间差，可以借用这

笔流动资金再去买房。通过这样“循环

买房”，就可以在手上囤积房源待高价而

沽。彭某原本就是做房产中介生意的，考

虑到房地产市场行情比较好，又见是“无

本”的买卖，便入伙管理21世纪不动产景

隆公馆店。

5月初，彭某开始帮陈某找一些有升

值空间的房源，并与卖房的人谈妥价格及

购房款首付比例。陈某负责房屋买卖资金

筹集，然后再由陈某出面或者安排别人充

当买家，先付房屋首付款后，将房屋过户给

买方，由买方去做抵押贷款，等房屋贷款到

手后，再延迟将尾款付给卖房者。这样他

们不仅可以囤积房源，还赚取了卖方的中

介费用于日常公司经营，偿还部分个人债

务和个人消费使用。

仅一个月，陈、彭二人就联合买了十六

七套房屋，分别挂在陈某、彭某和其他代持

人名下。

截至目前
仍有13套房产未付尾款

然而，陈某“拆东墙补西墙”的经营方

式早已漏洞百出，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

机。但此时两人已骑虎难下，他们继续以

口头约定的方式，委托潘某等人充当房产

代持人，与被害人签订购房合同。直到被

追债追得无处可逃，二人分别携带妻子、女

友逃匿至广西，后在朱先生等被害人陆续

报案的压力下，二人在广西柳州向公安民

警投案。

经查实，2018年4月至案发，陈某、彭

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明知无法保证合同

履行，骗取交易房产的所有权证后进行抵

押借贷，所得钱款用于他处，犯罪金额合计

人民币2539.6万元，数额特别巨大；二人

未经国家相关金融部门许可，许诺高额利

息，公开向社会不特定人员非法吸收存款，

其中陈某犯罪金额合计人民币3560万元，

彭某犯罪金额合计人民币2140万元，均属

数额巨大。截至目前，二人尚有13套房产

未支付尾款。

近日，椒江区检察院对陈、彭二人以合

同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提起公诉。

《中国纪检监察报》颜新文 曹旭嘉

今年4月初的一天，嘉兴市南湖区大

桥镇农建村村部会议室，一场处分决定宣

布会正在这里进行。

“经中共嘉兴市南湖区纪委批准，决定

给予任海潮开除党籍处分……”还未等村

党支部书记宣布完处分决定，参会的党员

们就悄悄议论开了，“这个群众关注了一年

多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2018年2月，大桥镇纪委接到群众举

报称，农建村原党支部书记任海潮及原村

委会主任周雪华顶用五保户名义占用安置

房。经过线索初核后，镇纪委正式立案调

查，并分别于2018年11月和2019年4月

给予周雪华、任海潮开除党籍处分。

农建村处于嘉兴市大桥镇东侧，毗邻

嘉兴工业园区，地理位置优越、村集体经济

发展迅速。2003年，因镇招商引资和基础

设施建设整体需要，农建村被列入征迁范

围。任海潮、周雪华作为时任农建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负责协助镇政府做好

村民的沟通协调工作，保证拆迁工作顺利

推进。

因为征迁涉及群众切身利益，任海潮、

周雪华的工作起步并不顺利。“那段时间，

我们每天起早贪黑，配合镇征迁工作组做

好对征迁农户的联系协调工作。碰到一些

难点户，任海潮和我也是冲在前面，和农户

进行沟通，一户人家去三四趟是常有的

事。”周雪华回忆说。

不只是做村民工作难，为了顺利推

进当时村里的征迁工作，任海潮还在认

为自己家拆迁评估存在争议的情况下，

带头签了协议，在当时给村民起到了示

范带头作用。

但是，签下协议的瞬间，任海潮也心

理失衡了，“感觉自己‘吃亏了’，想着以后

要通过其他的方式补偿回来。”

就在征迁工作推进过程中，任海潮和

周雪华了解到村里有两个五保户，由于政

府供养安排在敬老院生活而不再安置拆迁

房。“按规定五保户是不安置的，这样的话

两个征迁安置名额就浪费了。自己家又不

在征迁范围内，正好儿子也大了，以后结婚

也需要房子。”想到这些，周雪华坐不住了，

和正满腹委屈的任海潮一合计，两人决定

顶用这两个五保户的宅基地名额。

但是两人多方尝试后发现要想从“不

安置”到“安置”，具体操作上走不通，于是

二人便以在征迁推进中做了大量工作为

由，向镇领导提出，希望能念在他们工作

“太辛苦”的分上，帮忙“争取”到这两个五

保户的宅基地名额，并在安置各个环节都

予以“通融”。

最终，经时任大桥镇主要负责人（已另

案处理）同意，任海潮、周雪华分别以其亲

属任某某、周某某的名义，顶用了五保户的

名额，签订了安置协议，分别获得了一套建

筑面积119.24平方米的安置房，并都以其

亲属名义办理了产权登记。2013年，任海

潮、周雪华又先后将这两套安置房以42万

元和42.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他人。

“任海潮和周雪华两人违纪行为的发

生，除贪图个人利益外，也暴露出了基层权

力运行缺少有效监督。”大桥镇纪委相关负

责人介绍。对此，嘉兴市南湖区以“清廉机

关”“清廉村居”建设为核心，不断完善基层

公权力规范运行机制，建立廉洁履职负面

清单，全面推行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在村（社

区）全覆盖，防止基层“微腐败”，努力从源

头上防范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涉案门店涉案门店

图为农建村安置房小区。 曹旭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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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作搭档到贪腐搭档
嘉兴市南湖区大桥镇两名村干部被开除党籍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陈露

去年7月下旬，台州市民朱某、罗某等人向公安报案，称21世纪不动产景

隆公馆店虚构买家，诈骗几十位业主房产，涉案金额达数千万，案件引起社会

广泛关注。同年9月6日，台州市椒江区检察院以涉嫌合同诈骗罪、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罪批准逮捕陈某、彭某二人。

经过近一年的侦查、审查起诉，案件有了新进展。近日，陈、彭二人被台州

市椒江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